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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霞

2011年 5月 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
案（八）》设立了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
驶机动车纳入刑法并设定刑罚。十年
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酒驾、
醉驾查处力度，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查

处酒醉驾违法犯罪案件3万多起，其
中醉驾案件7000余起。

“全国首例醉驾入刑案就是舞钢
市公安局查处的。在‘醉驾入刑’十周
年这个节点，重提这个话题以提醒公
众，很有意义。”采访中，市公安交管支
队交通秩序大队副大队长郑温平说。

“醉驾入刑”十年来

我市查处醉驾案件7173起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酒驾、
醉驾的成本非常恐怖，分分钟让你失
业、坐牢、倾家荡产。”采访中，交警表
示，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驾驶人酒驾、醉驾被查处，将付出沉重
代价。如果你喝酒了，一定要远离方向
盘，让“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根植
于心，牢记覆车之鉴，方能行稳致远。

▶法律成本

饮酒驾驶=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
证+1000至2000元罚款+一次记满12分。

再次饮酒驾驶=10 日以下拘留+
1000至2000元罚款+吊销驾驶证。

饮酒和醉酒驾驶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吊销驾驶
证+终生禁驾。

饮酒驾驶营运机动车=15日拘留+
5000元罚款+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
重新取得驾驶证。

醉酒驾驶=约束至酒醒+吊销驾驶
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追究刑
事责任。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约束至酒
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追究刑事责任+
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
新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我国对醉酒驾车违法行为，不管情
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按照“危
险驾驶罪”定罪，处拘役1至6个月，并
处罚金。

▶经济成本

驾驶人员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
被药物麻醉后使用保险车辆，保险公司
不予赔偿。若因酒后车祸造成受害人
财产损失的，交强险保险公司对受害人
人身权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
向你追偿。

酒驾发生交通事故，将加重在交通

事故中的责任。造成一人死亡的，要承
担对死者家属的相关赔偿，包括死亡赔
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如
果和解费用会更高，将根据被害人家属
的要求赔偿。

▶职业成本

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出现饮酒驾
驶违法行为，除受到处罚外，还将被通
报给纪检监察机关，受到纪律查处。如
果达到醉酒驾驶标准，将给予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的处分。

对因醉酒驾驶被免予刑事处罚的党
员干部，将给予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处分。

律师、医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
罚的，将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医师执
业证书。

按照规定，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职工因醉酒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

亡的，不认定为工伤，不享受国家工伤
保障。

因醉驾入刑的公民不能入党、不能
报考国家公务员，当兵或报考军校无法
通过政治审查。

从事出租车、货车、客运车辆等营
运行业的驾驶人，更是面临失业的危
险，尤其醉酒驾驶将终生不得从事营运
类工作。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即使自己没有
酒后开车的行为，也可能会构成危险驾
驶的共同犯罪，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在饮酒过程中，行为人明知驾驶员
必须驾车出行，仍极力劝酒或胁迫、刺
激其饮酒，且饮酒后不给其找代驾的行
为；行为人明知驾驶员饮酒，教唆、胁迫
或命令驾驶员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车
辆所有人明知借车人已经醉酒且要求
驾驶机动车时，仍将车辆出借给借用人
的行为。 （王春霞 整理）

酒驾、醉驾的“恐怖成本”

近日，市公安交管支队在新闻通
气会上曝光了近期查获的两起酒驾、
醉驾案例，提醒驾驶人引以为戒。

3月28日，曲某亮驾车在市区平
安大道与在斑马线上横穿道路的行人
相撞。经鉴定，曲某亮属于酒驾。经
认定，曲某亮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4月3日，叶某龙驾驶两轮摩托车
在市区建设路诚朴路交叉口发生交通
事故。经鉴定，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109.86mg/100ml，属于醉驾。经认定，
叶某龙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据介绍，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以醉
驾入刑十周年为新起点，今后保持严
查严处力度不减、广泛宣传力度不减、
共创联防力度不减、深入追责力度不
减，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持续查处
打击酒醉驾违法犯罪行为，预防和减
少涉酒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 对酒醉驾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

根据国家规定，酒驾标准为驾驶
员血液中酒精含量≥20mg/100ml 但
＜80mg/100ml；酒精含量≥80mg/100ml
则属于醉驾。2011年5月1日，《刑法修
正案（八）》正式实施的当天晚上，舞钢
交警就查处了一起醉驾案件。

2011年5月 1日晚8时40分，舞钢
交警在舞钢市铁山大道与钢城路交叉
口发现一辆故意遮拦车牌的黑色奇瑞
轿车。民警上前示意其停靠在路边接
受检查。当司机打开车门时，一股刺
鼻的酒味扑面而来。酒精检测仪检测

结果显示，司机酒精含量达 158mg/
100ml。由于司机侯某驾驶的轿车与
准驾车型不符，民警依法对其作出行
政拘留14天的处罚，并立案侦查。

经平顶山市公安局交通事故鉴定
所检测，侯某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为
223.7mg/100ml，接 近 醉 驾 标 准 的 3
倍。据侯某供述，他于5月1日晚7时
许喝了半斤多白酒。最终，舞钢市人
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侯某拘役4
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侯某成为醉
驾入刑全国第一人。

■ 全国首例醉驾入刑案发生在舞钢

“醉驾入刑”后，我市公安交管部
门保持对酒醉驾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
严管态势，查处重点不断延伸：从阶段
性集中整治到常态化不间断查处，由
城市向城乡接合部、由县城向乡镇农
村、由20时至24时向凌晨时分、由主
要查处轿车向农村面包车。统计显示，
2011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25日，我
市共查处酒醉驾违法犯罪行为31259
起，其中酒驾24086起，醉驾7173起。

市公安交管部门充分利用报刊、

广播电视以及微信、微博、快手、抖音
等媒体渠道，广泛宣传酒醉驾违法犯
罪行为的危害和法律责任，让“喝酒不
开车、开车不喝酒”成为社会共识。

近年来，公安交管部门发动社区、
街道、企事业单位参与到“零酒驾”创
建工作中来。自2020年以来，全市共
申请创建“零酒驾”单位40个、乡（镇、
街道）28个、社区47个、企业30个，并
以此来带动创建部门内部所有人员自
觉拒绝酒驾、抵制酒驾。

■ 十年来我市查处酒醉驾案件3万多起

近日，我市交警在市区姚电大道上进行执法检查。李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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